附件10

2026年上期“强源助企”市场培育（定价类）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上期能源）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服务实体企业风险管理需求的能力，推动期货逐步发挥服务航运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实施本方案。具体如下：
一、项目品种

上期能源集运指数（欧线）期货。
二、项目条件
1.参与企业需为从事海运集装箱欧线运输业务的班轮公司或货运代理企业，或有海运集装箱欧线运输需求的货主企业。

2.参与模式：
参与企业可选择以下两种参与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参与，或同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同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的企业，应在项目结项时明确标注合同对应的参与方式，同一合同不得重复计入两种参与方式。

①合同定价方式：企业以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签订中国至欧洲或中欧航线沿线地区的集装箱海运合同，海运合同双方可以是两家货代企业，但需要提供货物最终真实出运的相关凭证。
②期货套保方式：企业以其签订的中国至欧洲或中欧航线沿线地区的集装箱海运合同为基础，并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开展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交易以对冲现货经营风险。海运合同双方可以是两家货代企业，但需要提供货物最终真实出运的相关凭证。
3.参与企业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4.境内企业应当具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质，境外企业应当能够提供形式发票或相应收款凭据。

5.会员单位与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将意向企业参与项目的相关材料提交上期能源。

6.项目申报需以会员单位总部名义申请，每家参与企业仅可通过1家会员单位参与，申报会员单位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三、项目考核
（一）考核期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5日（含当日）止。

（二）考核及支持

根据项目申请时间优先原则，对通过立项申请、结项审核的项目进行支持，支持额度用完即止。原则上对单一参与企业费用支持金额不超过30万元。原则上单一企业申请总量不低于50个20尺标准箱（TEU）。

1.合同定价方式
参与企业在考核期内，以上期能源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价格为定价基准的运输合同核定执行箱量（按集装箱尺寸统一折算为20尺标准箱箱量TEU）给予支持。运输合同中需要明确具有采用上期能源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价格的条款或相关说明。具体费用支持标准为400元/TEU。上期能源可以根据实际申请情况调整费用支持标准。
2.期货套保模式

在考核期内，以企业海运合同中运用上期能源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进行价格风险管理的核定执行箱量（按集装箱尺寸统一折算为20尺标准箱箱量TEU）。具体费用支持标准为300元/TEU。上期能源可以根据实际申请情况调整费用支持标准。
四、项目流程

（一）项目申请

会员单位对参与企业资质以及提交材料进行审核，于2026年8月31日（含当日）前，向上期能源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指定邮箱提交立项申请材料（附件10-1），上期能源和会员单位签署两方协议。立项申请审批通过后，协议文本将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会员单位联络邮箱。

（二）结项评审

会员单位对参与企业提交的结项材料进行梳理、审核，于2026年11月30日（含当日）前，按要求向上期能源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指定邮箱提交结项材料（附件10-2），逾期不再受理。上期能源组织结项评审，并根据评审结果确定项目经费支持对象及金额。其中，结项材料需要满足“三流合一”的要求，即信息流（货运合同、发票）、资金流（收付款凭证）、货物流（物流单据）能够实现一一对应。

（三）资金流转

上期能源根据结项评审结果通知各会员单位费用支付金额，会员单位向上期能源开具“市场服务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期能源将费用支付至会员单位指定资金账户，会员单位与参与企业达成一致，完成费用支付和相应的票据流转。

（四）项目监督

上期能源在收到项目申请材料后不定期对会员单位提交的项目申请进行问询、检查和追查。一经发现会员单位或参与企业存在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买卖合同等提交虚假材料情况的，上期能源视情节轻重，有权采取驳回项目申请、取消结项评审资格、要求申报会员单位全额返还已支付费用以及协议约定的其他措施。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陈  众  021-68400086
周  泳  021-68401922

李晓璇  021-68401193

联系邮箱：chen.zhong@shfe.com.cn
zhou.yong@shfe.com.cn
li.xiaoxuan@shfe.com.cn
附件：10-1．2026年上期“强源助企”市场培育（定价类）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立项申请材料清单
10-2．2026年上期“强源助企”市场培育（定价类）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结项材料清单
附件10-1

2026年上期“强源助企”市场培育（定价类）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立项申请材料清单

1.2026年上期“强源助企”市场培育（定价类）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申请表（见附表，加盖会员单位印章）；

2.参与企业营业执照（加盖参与企业印章）；

3.承诺函（加盖参与企业印章）；

4.代表集团公司开展销售或采购的，需提交授权说明或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参与企业集团公司印章，或提供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证明文件）；

5.上期能源要求的其他材料。                                                       
附表

2026年上期“强源助企”市场培育（定价类）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申请表

	申请

会员

情况
	会员单位名称
	

	
	会员号（4位）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项目联络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申请参与

企业

情况
	企业全称
	（如集团内有多家企业，填写集团名称，合并计算）

	
	企业交易编码
	如有，此处请填写交易编码

	
	企业法定代表人
	

	
	企业所在地区
	             省             市

	
	企业类型

（相对于项目品种），可复选
	(上市公司   (生产企业   (贸易企业     (消费企业   (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公司

(中小企业

	
	2025年相关航线贸易量（箱量）
	

	
	项目预计申报贸易量（箱量）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项目联络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邮箱
	

	企业计划开展的定价方案或风险管理方案（可另附页）
                                    

	申请会员审核以及承诺项目
	1、申请企业是否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

□ 是       □否     □其他：                        

	
	2、申请企业是否使用或计划使用项目品种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

□ 是       □否     □其他：                        

	
	3、申请企业是否已完成在上期能源的期货账户开户

□ 是       □否     □其他：首次开户请注明“首次开户”    

	
	4、申请企业是否具备提供增值税发票的资质和能力

□ 是       □否     □其他：如无法开具发票请简要说明

	
	5、申请企业是否能够配合提供“三流”（合同、发票、收付款凭证、物流单据等）材料

□ 是         □否       □其他：                    

	
	6、申请企业最近三个自然年度内是否存在虚假贸易、虚开发票等被有关部门惩处，或被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 是       □否      □其他：如存在，另行提交说明

	
	7、申请企业及合同对手方是否同为贸易企业
□ 是      □否      □其他：                     

	
	8、是否就项目申请与申请企业充分沟通并达成一致，包括项目条件、材料提交要求、费用支付、资料保存、报备义务等制度规定及协议约定情形

□ 是       □否       □其他：                   

	我公司承诺并保证：将严格按照2026年上期“强源助企”市场培育（定价类）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通知及方案要求开展项目活动，所提交的贸易合同等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承诺不存在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买卖合同等提交虚假材料情况。我司承诺将遵守国家反商业贿赂、反腐败、反不正当竞争等有关法律规定，杜绝一切滥用职权输送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向你方、项目合作方及工作人员提供、索要、收受、同意收受任何利益或潜在利益，或者以其它变通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接受上期能源的各项监督、检查，积极配合上期能源采取的驳回项目申请、取消结项参评资格、全额返还上期能源支持资金以及协议约定的各项措施。

申请会员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承诺函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我司作为2026年上期“强源助企”市场培育（定价类）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参与企业，郑重承诺：

一、我司已阅读并知悉本项目方案及相关要求，承诺将严格按照2026年上期“强源助企”市场培育（定价类）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通知及方案的相关要求开展项目活动。

二、我司所提交的贸易合同等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不存在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买卖合同等提交虚假材料情况。

三、我司知悉你方有权针对本项目开展各项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材料真实性、项目开展情况等。我司承诺将积极配合你方各项监督、检查，并保存项目材料原件不低于10年。

四、我司承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因违法违规行为收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我司承诺将遵守国家反商业贿赂、反腐败、反不正当竞争等有关法律规定，杜绝一切滥用职权输送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向你方、项目合作方及工作人员提供、索要、收受、同意收受任何利益或潜在利益，或者以其它变通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

五、我司知悉如有违反本项目方案及相关要求等情况，你方有权采取驳回项目申请、取消结项参评资格、要求全额返还你方直接或间接支付的费用等各项措施，我司不对项目费用支付提出异议。

如上述承诺与实际不符，我司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结果。

（参与企业名称及印章）

2026年    月    日

附件10-2

2026年上期“强源助企”市场培育（定价类）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项目结项材料清单

1.结项材料目录；

2.集装箱海运合同文本及对应发票的扫描件；

3.集装箱海运合同所对应的货款划拨证明扫描件；

4.集装箱海运合同对应的货物流转证明扫描件；

5.“三流”（买卖合同、发票、资金收付款凭证、物流单据）单据一一对应汇总表；

6.项目结项总结报告；

7.上期能源要求补充的其他材料。

重要说明：

会员单位应核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特别是确保上述材料清单中各项材料应与原件一致。如经会员单位核对无误的，应在所提交材料目录页及1-7项材料首页注明“经核对，本件与原件无异”并加盖会员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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